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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证券”）接受委托，担任深圳中国

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农科技”、“上市公司”或“公司”）重

大资产购买项目（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或“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

顾问。按照证券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态

度，经过审慎核查，广州证券对国农科技终止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事项出具核查意

见如下： 

一、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事项主要历程 

2016 年 3 月 25 日，公司发布《关于重大事项申请停牌的公告》。公司接到

公司控股股东深圳中农大科技投资有限公司通知，因其正在筹划公司有关的重大

事项，目前相关事项正在进行研究和论证，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

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

定，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6年 3月 24日开市起停牌。 

2016年 4月 8日，公司发布《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公告》。根据《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本次筹划的重大事项，预计将达到重大资产重组的标

准。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同意公司进入重大资产

重组程序。鉴于本次交易各方尚未就本次交易签署正式协议，相关事项存在不确

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

关规定，同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4 月 8 日开市起

继续停牌。 

2016 年 6 月 7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通过了国农科技与安

徽恒星制药有限公司及其股东之投资框架协议书。经各方协商确定，国农科技以

现金增资目标公司和收购目标公司股东所持目标公司部分股权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投资。上述增资和股权转让完成后，国农科技将合计持有目标公司约 51%股权。 

2016 年 6 月 22 日，公司召开了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议案》。根据以上股东大会决

议，公司股票自 2016年 6月 23 日起继续停牌，并预计自停牌首日起累计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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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月的时间内，即在 2016年 9月 23日前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

预案或报告书。 

2016 年 7 月 22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

圳中国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预案>的议案》等事项，并于 2016年

7月 23日披露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董事会决议及重大资产出售预案等相关信息。

但由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重大资产购买部分尚未完成，相关事项仍存在不

确定性，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公司股票预计自停牌首日起累计不超过 6个月的

时间内，即在 2016年 9月 23 日前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要求的重大资产购买预案或报

告书。 

2016年 9月 22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

筹划重大资产购买事项暨公司证券复牌的议案》的议案，公司董事会经审慎研究

后决定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事项。 

 

二、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所披露的进展信息的真实性 

自公司筹划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事项以来，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

的有关规定，组织相关各方积极推进尽职调查、方案论证、交易谈判等相关工作。

本财务顾问接受公司委托，联合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等中介机构对安徽恒星制

药有限公司进行了财务、法律、业务等方面的尽职调查工作，并就交易方案与交

易对方、各方中介机构进行反复沟通和审慎论证。公司严格按照有关要求在筹划

重大资产购买事项的过程中每五个交易日披露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认真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通过直接参与对标的公司的尽职调查工作，并核查公司披露的重大资产重组

进展公告，本财务顾问认为，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所披露的进展信息是真实的。 



 

3 
 

三、公司终止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原因及其合理性 

由于本次交易双方对本次交易方案经多次磋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为了保护

上市公司和广大投资者利益，公司经过充分尽调和审慎考虑，决定终止本次重大

资产购买事项。 

上市公司筹划重大资产购买事项期间，交易各方对交易方案进行了反复沟通

和讨论，但在部分条款不能完全达成一致。本财务顾问认为，公司终止本次重大

资产购买经过了充分尽调和审慎考虑，是公司在保障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

前提下做出的决定。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事项的终止是经公司审慎研究并与交易对方协商一致后

的结果，有利于保护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发展战略及生产经营造成不利

影响，也不会对公司出售北京国农置业有限公司 99%股权造成重大影响。 

五、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广州证券认为，国农科技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事项停牌期间根据相关

规定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所披露的重组进展信息真实，终止原因合理，终

止程序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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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中国农大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终止重大资产购买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专项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9月 22日 

 

 




